附件一：

规划设计条件
本次竞赛活动按下列规划设计条件进行设计：

1、用地情况

1.1规划建设用地面积：17159.77㎡。

1.2道路分担面积1506.889㎡。（以地籍为准）

2、用地使用性质

2.1实用性质：商住。

2.2可兼容性质：附属设施。

3、用地使用强度

3.1容积率：低于1.5。

3.2建筑密度：低于30.0%。

4、建筑设计要求

    4.1建筑规模：低于25740㎡（其中商业低于2800㎡，建筑套型90㎡以下占100%）。

4.2建筑高度：低于40米。可由设计者根据地块的周边条件确定。

4.3建筑层数：可为多层，也可以是小高层或两者混合。

4.4建筑退规划用地边界线距离：

   后退西侧主干道红线不小于15米，后退北侧次干道红线不小于8米。后退南侧、东侧用地红线不小于8米。

4.5建筑间距：满足消防及日照要求。

4.6交通出入口方位：

   机动车：北侧。人流：北侧。

4.7绿化：

   绿地率：30%。
